投资者确认函

                    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本人/本单位保证已在会员公司的配合下完成以下事项：

1. 本人/本单位已经亲笔签署《风险揭示书》以及《试运行阶段客户协议书》；

2. 本人/本单位已按照有关规定配合会员单位采集了本人/本单位的影像资料；

3. 本人/本单位保证已满足开户条件并且非交易所禁入人员；

4. 本人/本单位已办理保证金第三方存管业务；

5. 本人/本单位已熟悉《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办法；

6. 本人/本单位已掌握交易软件各项功能并能熟练操作；

7. 本人/本单位希望立即开通交易。

凡由于对交易规则等相关制度理解有误或交易软件操作失误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本人/本单位独自承担。

                             投资者签字（盖章）：

                                 日期：
